关于开展首届“寻找校园里的感动――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评选活动的通知
近年来，我院广大教师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，涌现出一大批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的先进典型，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和爱戴。为了表彰先进模范人物，进一步密切师生联系，增进师生情谊，激励广大教师进一步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在促进学院转型发展、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方面做出新的贡献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首届“寻找校园里的感动――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时间

4月中旬到5月中旬（以后每两年评选一次）
二、评选对象   

学院在职教师、辅导员和管理及服务人员，以一线专职教师为主。

三、评选人数  

初评候选人20名，终评10名。

四、评选标准

1、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纲领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品德高尚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事迹突出，深受学生爱戴。

2、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教育理念，不断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；坚持以生为本，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；勤勤恳恳，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，科研能力强，教学效果显著。

3、关心学生的学习、生活，关注学生的成长、成才，能及时给予学生各方面的指导和帮助，能够深入学生，热爱学生，做学生的良师益友。

4、近两年内无任何教学事故、无工作失误。

五、评选方式

1、推荐人选。通过单位推荐、媒体推荐、社团推荐、学生推荐、个人自荐等多种方式进行。
单位推荐人选，一般不超过本单位教职工的10%。

2、初步评选。根据推荐情况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，初评出20名候选人参与评终评。

3、公示、宣传。将候选人简况进行为期7天的公示。无疑义后，在全院对候选人事迹材料进行展示。

4、组织评议。通过校园网等媒体进行投票评议。

5、进行终评。根据评议情况，组织评委会开展终评，确定10名表彰对象及优秀组织单位。

六、表彰奖励

召开学院表彰大会，进行总结表彰。奖励标准：优秀组织单位颁发奖牌；荣获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的老师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；荣获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提名奖的老师颁发荣誉证书。
七、材料报送

申报人选请认真填写《华锐学院首届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评选推荐表》，并附300字左右的个人基本情况简介和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；推荐人选所在单位认真填写《华锐学院首届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候选人信息汇总表》，并提交不超过300字的推荐理由。如果是学生推荐，则推荐理由有学生撰写。
以上材料请于4月28日前送交宣传部（行政楼307室东），电子稿发至hrxcb307@163.com（附个人近期电子照片1张2寸，1张生活照）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、积极动员，认真落实。各单位要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积极动员，认真落实，以此次活动为契机，促进队伍建设和各项工作。

2、实事求是，宁缺毋滥。各单位要坚持原则，强调公认度、先进性、典型性、示范性，从严把关，真正把那些深受同事赞誉、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评出来，以树立榜样，彰显先进。   

3、营造氛围，加大宣传。各单位要积极营造“评先进、树先进、学先进”的浓厚氛围，广泛利用校内外的媒体宣传我院教师的先进事迹，传递校园正能量，树立学院良好形象，引导广大教师积极投身学院转型发展工作去，为学院转型发展、特色发展、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。

联系人：白杨 老师，电话：3202795。

附件：1.华锐学院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评选推荐表

2.华锐学院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候选人信息汇总表
信阳师范学院华锐学院

2014年4月15日
附件1：
华锐学院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评选推荐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照片

	政治面貌
	
	学历
	
	职务
	
	

	出生年月
	
	单位
	
	职称
	
	

	负责工作
（所带班级或所授课程）
	
	

	工作学习经历

	

	主要奖惩情况（重大奖项需附证书复印件）

	

	主要事迹材料（含工作实绩、教学科研成果，800字以内）

	

	推荐单位意见（加盖公章）
	学院意见

	主任（部长）签字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若为单位推荐，推荐单位意见一栏则填写该单位意见；若为学生推荐，则该栏由学生填写，
并注明联系电话。此表正反打印。
 本人签名生效：
附件2：
华锐学院“我最喜爱的老师”候选人信息汇总表
	推荐单位
	候选人姓名
	所授课程（所带班级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主任（部长）签字： 

（盖章）：
